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河南省级赛组委会 

河南省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 
   

★ 

 

关于举办 

“2013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河南省级赛”的 

通    知 

（第二轮） 

各高等学校： 

为进一步检查落实《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教学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暨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

基本要求》、《高等学校文科类专业大学计算机教学要求》，继续推动高校计算机教学的知识

体系、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切实提高计算机教学质量，展示计算机的教

学成果。为激发学生学习计算机知识和技能的兴趣和潜能，提高其运用信息技术解决实际问

题（就业所需）的综合能力，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团队合作意识、创新精神与专

业结合的实践能力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服务。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河南高校参加比赛，

向全国大赛推出高水平的参赛作品，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河南省级赛组委会、河南省

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决定于 2013 年 4 月 6 日~7 日在洛阳举办“2013 中国大学生计算

机设计大赛河南省级赛”。现将大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大赛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河南省教育厅高教处 

主办单位：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河南省级赛组织委员会 

河南省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 

承办单位：洛阳师范学院 

协办单位：郑州朔日科技有限公司 

二、 大赛内容 

1. 软件应用与开发类 

包括：网站设计、数据库应用、教学课件、虚拟实验平台、科学计算。 

2. 数字媒体设计类 

包括：计算机图形图像设计（含静态或动态的平面设计和非平面设计）、计算机动画、

计算机游戏、交互媒体（含电子杂志）、移动终端、虚拟现实、DV 影片等。 

普通组和专业组，参赛主题：水。中华民族文化组，参赛主题：民族建筑，民族服饰，

文件 



 

民族手工艺品。 

列入专业组的专业清单可以到 http://www.wkjsj.org 网站查询“2013 大赛参赛指南-第 6

章参赛事项”。 

3. 计算机音乐创作类 

包括：电子音乐、创编类（歌曲或者为独奏乐曲创编）、视频配乐。 

4. 软件与服务外包类 

包括：移动平台应用开发、办公软件及应用解决方案、系统管理工具及桌面相关应用、

网络管理与服务应用、教育娱乐应用、嵌入式设计等。 

其中，软件与服务外包类编程语言和技术，可使用 JAVA、C#、VB、C++或其它编程语

言和技术。鼓励使用最新技术，并使软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所有参赛作品必须遵守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道德规范，内容应该健康向上，符合

民族文化传统。 

所有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作品，不能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所有参赛作品必须是未公开参加过任何类型比赛的作品。 

三、 参赛对象及方式 

1. 参赛对象 

河南省内在校各专业学生。比赛分本科组与高职高专组。 

2. 组队方式 

大赛只接受团体报名，以院校为单位，每个院校设领队 1 人，每队 1~3 名成员（必须为

同一所学校的在校生），每队可设指导教师 1 人。 

四、 大赛方式 

大赛采用基础知识、基础技能测试和现场答辩两种方式进行。 

1. 基础知识与基础技能测试 

考试时间 50 分钟，题目由大赛专家委员会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制订的相关专业

的《大学生计算机教学基本要求》为指导统一命题，采用无纸化测评系统自动判分。 

2. 现场答辩 

每个参赛队 10 分钟的作品展示及 10 分钟作品答辩（专家提问）。 

3. 评分方式 

基础知识与基础技能测试占 20％，现场答辩占 80％。 

五、 奖项设置 

大赛将针对本科组、高职高专组以及参赛类别分别设立一、二、三等奖。 

获得大赛前 45%的参赛作品，省级赛组委会将推选其直接参加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

大赛决赛的公示。 

获得一、二等奖的参赛队选手，企业负责推荐就业！就业地点可以选择北京、上海等大

中城市，也可以选择留在郑州本地。 

大赛将根据各参赛学校组织和竞赛情况设立最佳院校组织奖。 

另外，每位参赛队员均可向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申请“全国信息化工程师岗位

技能证书”，其个人信息可纳入“中国 IT 人才网”。 

六、 报名 



 

各参赛队应填写“河南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报名简表（见附件 1），并于 2013 年 3

月 16 日前将电子文档发送到 jsjds_hn@163.com 信箱。 

报名表（见附件 2）和参赛作品的成品、素材、源文件以光盘的形式（一式两份）在报

到时提交。 

七、 参赛费用 

1. 原则 

所收取费用以保障大赛的基本运行为准，任何费用不能用作与大赛无关的开支。 

2. 报名费 

提交报名简表时，每件作品要缴纳报名费 100 元（要在 2013 年 3 月 23 日前汇出）。通

过邮局的“邮政汇款”功能寄出（报名费可以冲抵决赛时的参赛费）。汇款时请在留言栏中

注明作品名称。 

报名费汇款地址如下： 

邮政编码：450002 

地    址：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 5 号，郑州轻工业学院计算机学院 

收 款 人：尚展垒 

联系方式：13838156565 

3. 参赛费 

大赛经费由主办、承办和协办单位共同筹集。大赛统一安排食宿，费用自理。每只参赛

队每人缴纳赛务费 300 元。 

八、 其他注意事项 

参赛作品可以通过参加省级赛获得进入全国决赛的公示资格，也可以通过直接报名参加

国赛通过初评获得进入决赛的公示资格。但不能同时报名参加省级赛和参加国赛初评。 

请各高校根据“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章程”、《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教学发展战略

研究报告暨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高等学校文科类专业大学计算机教学要求》及

大赛的相关规定组队参加，并对指导教师的工作量及组队参赛的经费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

持。 

联系人：郭清溥，18639552576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河南省级赛组委会 

河南省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 

2013年 2月 28日 
 

 

 

 

 

 

  



 

附件 1： 

河南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报  名  简  表 

作品分类 

（参见“通知”中“二、大赛内容”填写。例如：软件应用与开发类——网站设计） 
 

作品名称  

学校名称  

参赛组别（本科或高职高专）  

作

者

信

息 

 作者 1 作者 2 作者 3 

所在院系    

姓名    

专业    

年级    

邮箱    

参赛队联系人 
姓名 电话 邮箱 

   

指导教师 
姓名 电话 邮箱 

   

原创声明 

我们声明：我们的参赛作品为我们原创构思并使用正版软件制作。我们对参赛

作品拥有完整、合法的著作权和其他相关的权利。绝无侵害他人著作权、商标权、

专利权等知识产权或违反政府法令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若因此导致任何法

律纠纷，一切责任由我们承担。 

 

作者签名：1.                  2.                3.                  

作品简介（设计的目标、意义，关键技术，作品特色）： 

 

 

 

 

 

 

 

 

 

 

 

 

 

 

 

 

 

 



 

 

附件 2： 

河南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报  名  表 

作品分类 

（参见“通知”中“二、大赛内容”填写。例如：软件应用与开发类——网站设计） 
 

作品编号  在收到报名简表后由大赛组委会确定 

作品名称  

学校名称  

参赛组别（本科或高职高专）  

作者

信息 

 作者 1 作者 2 作者 3 

所在院系    

姓名    

专业    

年级    

邮箱    

参赛队联系人 
姓名 电话 邮箱 

   

指导教师 
姓名 电话 邮箱 

   

原创声明 

我们声明：我们的参赛作品为我们原创构思并使用正版软件制作。我们对

参赛作品拥有完整、合法的著作权和其他相关的权利。绝无侵害他人著作权、

商标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或违反政府法令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若因

此导致任何法律纠纷，一切责任由我们承担。 

 

作者签名：1.            2.            3. 

作品的查阅网址 

1. 

2. 

3. 

作品简介（设计的目标、意义，关键技术，作品特色）： 

 

 

 

 

 

 

 

 

 

 

 

 



 

作品安装说明： 

 

 

 

 

 

 

 

 

 

 

 

 

 

 

 

 

 

 

 

设计思路： 

 

 

 

 

 

 

 

 

 

 

 

 

 

 

 

 

 

 

 

 

 

 

 



 

设计重点、难点： 

 

 

 

 

 

 

 

 

 

 

 

 

 

 

 

 

 

 

 

 

 

指导教师评语：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推荐意见： 

 

 

 

 

 

 

 

 

 

 

 

 

 

 

 

 

 

（学校推荐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其他说明： 

 

 

 

 

 

 

 

 

 

 

 

 

 

 

 

 

 

 

 

 

 

 

 


